
《里耶秦簡（壹）》所見
“往來書”的文書學考察

張　馳

　　２００３年《文物》刊登了《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公布了

若干里耶秦簡文書的照片和釋文，引起了學界的熱烈討論。 〔１〕２０１２年 《里耶秦簡

（壹）》出版，公布了第五、六、八層兩千餘枚簡牘的原大照片，爲學界提供了良好的研究

條件。 本文即以《里耶秦簡（壹）》公布的材料爲主，在學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對《里耶

秦簡（壹）》中常見的“往來書”的格式、筆迹和運作等進行總結與進一步探討。 〔２〕

一、“往來書”的文書格式

文書格式指文書的外在形式，包括結構格式、版面格式等。 本文所討論的“文書

格式”主要指文書的結構格式，即文書的各組成部分的位置特徵。 關於“往來書”格式

的問題，學界已多有討論。 〔３〕爲方便後文的展開，我們在本節做一個總結。 下面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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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 《湖南龍山里耶戰
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４—３５頁。
“往來書”出現於簡８ １７７７＋８ １８６８。 本文中“往來書”概念外延的劃定依據是《里耶秦簡（壹）·前
言》中對文書的分類方法。 它不包括券、簿、課、録、志等廣義上的文書，也不包括狹義文書中的司法文
書、私文書等，僅僅是各官府機構間往來的公文。 參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里耶秦簡（壹）》前言，

第２—３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參看汪桂海、黎明釗、馬增榮先生的相關著作。 汪桂海： 《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簡帛研究二〇
〇四》第１４１—１４３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又收入《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
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黎明釗、馬增榮： 《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
文書學的幾個問題》，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２００９會議論文，武漢２００９年６—７月，後收入《簡帛》第五輯，第

５５—６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先列舉出若干“往來書”：

１．丗一年六月壬午朔庚戌，庫武敢言之：廷書曰令史操律令詣廷讎，Ⅰ

署書到、吏起時。有追。·今以庚戌遣佐處讎。Ⅱ敢言之。Ⅲ８ １７３

七月壬子日中，佐處以來。／端發。　　處手。８ １７３背 〔１〕

２．丗二年三月丁丑朔朔日，遷陵丞昌敢言之：令曰上Ⅰ葆繕牛車薄

（簿），恒會四月朔日泰（太）守府。·問之遷陵毋Ⅱ當令者，敢言之。

Ⅲ８ ６２

三月丁丑水十一刻刻下二，都郵人□行。　　尚手。８ ６２背

３．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遷陵守禄敢言之：沮守瘳言：課廿四年畜

Ⅰ息子得錢殿。沮守周主。爲新地吏，令縣論言史（事）。·問之，周不在Ⅱ

遷陵。敢言之。Ⅲ

·以荆山道丞印行。Ⅳ８ １５１６

丙寅水下三刻，啓陵乘城卒秭歸□里士五（伍）順行旁。　　壬手。

８ １５１６背

４．丗四年七月甲子朔癸酉，啓陵鄉守意敢言之：廷下倉守慶書Ⅰ言令佐贛

載粟啓陵鄉。今已載粟六十二石，爲付券一上。Ⅱ謁令倉守。敢言之。·七月

甲子朔乙亥，遷陵守丞巸告倉Ⅲ主：下券，以律令從事。／壬手。／七月乙亥

旦，守府卬行。Ⅳ８ １５２５

七月乙亥旦，□□以來。／壬發。　　恬手。８ １５２５背

５．丗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啓陵鄉夫敢言之：成里典、啓陵Ⅰ郵人缺。

除士五（伍）成里匄、成，成爲典，匄爲郵人，謁令Ⅱ尉以從事。敢言之。

Ⅲ８ １５７

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却之啓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

爲典，何律令Ⅰ¶（應）？尉已除成、匄爲啓陵郵人，其以律令。／氣手。／正

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Ⅱ正月丁酉旦食時，隸妾冉以來。／欣發。　　壬

手。Ⅲ８ １５７背

６．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叚（假）守齮下□：聽書從事。臨沅Ⅰ下·

（索）。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别書臨Ⅱ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鐵官，

Ⅲ皆以郵行。書到相報，不報，追。臨沅、門淺、零陽Ⅳ、【上衍】□言書到，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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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文若不加以特殊説明，釋文皆引自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
卷）》，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兵曹發。／如手。道一書。·以洞庭候印 Ⅴ９ ７１２＋９ ７５８〔１〕

“往來書”在格式上可以分爲兩類。 第一類格式的文書起於簡牘正面右側第一

行，依次書寫“日期”、“發文者”、“起語”、“正文”、“訖語”等結構，“某手”結構則位於文

書背面左下（如例１、例２）； 〔２〕如果需書寫“道一書”等對傳遞方式的説明和用印説

明，這兩個結構則接於“訖語”（或“正文”）結構後，傳遞方式説明先於用印説明（見例

３）； 〔３〕文書的送文記録與收文記録寫於文書背面左側第一行（如例１、例２）。

第二類格式的文書或起於新簡，或另起一行，或以“／ ”、“·”等符號與前文書區

隔，依次書寫各結構，“某手”結構則以“／ ”接續於“訖語”（或“正文”）之後（見例４、例５

加下劃綫部分、例６）；傳遞方式説明和用印説明則寫於“某手”之後（見例６）；文書的送

文記録則以“／ ”區隔，接續書寫於前結構之後（見例４、例５加下劃綫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類格式的文書往往是獨立的，而第二類格式的文書則必須依

附於第一類格式的文書。 陳偉先生在分析包山楚簡文書時曾使用了“原生文書”與

“次生文書”兩個概念。 “原生文書”指最初提出問題，引起其他文件生成的文書層次；

“次生文書”指由原生文書引起，解决問題的文書層次。 〔４〕我們這裏借用這組概念，根

據里耶秦簡所見文書的實際對它們加以改造： 第一類格式的文書層次可以稱爲“原生

文書”，指在結構上獨立，提出問題或解决由其他文書所提問題的文書層次；第二類格

式的文書層次可以稱爲“次生文書”，指在結構上附着於原生文書，解决由原生文書所

提問題的文書層次。 因此，本文使用的“原生”與“次生”概念偏重於結構的生成次序。

這兩類文書格式的主要區别在於“某手”和“送文記録”的位置，而藉助“某手”和

“送文記録”的位置我們可以判定一些文書和殘片的性質。

例如，簡８ １５２、８ １５３、８ １５５、８ １５８、８ １５９是關於“御史問直絡帬程書”的

一組相關文書，簡８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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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釋文引自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 《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２０１４年９月３日；後載於
《簡帛》第十輯，第１９６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充報酉陽”的“充”爲鹰取祐司改釋，參看鹰取祐
司： 《秦漢官文书の基礎的研究》第２６８頁注３１，汲古書院２０１５年。

下行文書没有“訖語”，因此後文加括號注出的“正文”指的是下行文書的結構。

第一種格式的文書並未見到完整的有“道一書”等寫有傳遞方式説明的文書。 但是８ ６５７第四行頂端

有“□一書。 ·以蒼梧尉印行事”的内容。 第一字字形爲 ，與同簡“郡”字 對比可知，此字當是

“郡”字。 第三行下端殘缺，據文書結構可以判斷這裏至少要填補“告之”二字。 從殘缺的長度來判斷，

這裏應只能填補“告之”二字，所以文書内容可能是“敢告之。 郡一書。 ·以蒼梧尉印行事”。 如此，第
一種格式的“某一書”的用語或許應直接書寫於“訖語”之後。

陳偉： 《包山楚司法簡１３１—１３９號考析》，《江漢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７１頁；《包山竹簡所見楚國的
文書制度》，《中華文化論壇》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６２頁。



７．四月丙午朔癸丑，遷陵守丞色下：少内謹案致之。書到言，署金布發，

它如Ⅰ律令。／欣手。／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守府快行少内。Ⅱ

這份文書開頭日期的結構與原生文書的日期結構“年月朔日”有别，並且“某手”、

送文記録皆書寫於文書正文之後，由此我們可以判斷，這份文書應是寫於一支新簡之

上的次生文書。 根據其内容可知，這份文書當附於８ １５９後。 〔１〕

此外，通過圖片對比我們可以看到，８ １５５文書正面“癸”、“寅”兩字有字迹缺失，

缺失部分恰好與８ １５９編繩位置相同，可見兩簡或可編聯（見圖１）。 〔２〕但是由於

８ １５５背面照片未公布，我們還無法確定其正面的編繩痕迹是其本身編繩的殘留還

是由於保存時覆壓於８ １５９後而在清理揭剥時留下的痕迹。

圖１

二、“往來書”的筆迹規律

關於里耶秦簡的筆迹問題，邢義田、林進忠等先生對第九層的“貲贖文書”筆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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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在《里耶秦簡（壹）》出版以前，黎明釗、馬增榮先生已根據這支簡格式、筆迹的特殊性懷疑這是“編聯成
册的其中一枚”，見黎明釗、馬增榮： 《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第６７—６８頁。

本文圖版若不加以特殊説明，皆引自《里耶秦簡（壹）》。



行了細緻的比對分析，指出同署“某手”的文書之間的筆迹並不一致的現象。 〔１〕單育

辰先生則綜合研究了《里耶秦簡（壹）》中的文書，對筆迹的若干規律進行了總結。 〔２〕

學者們集中關注的是筆迹與“某手”的關係，本節我們將探討不同的文書層次和結構

間筆迹對比所呈現出的規律現象，以作爲分析文書運作的基礎。

我們發現就絶大部分“往來書”而言，其筆迹呈現出兩個明顯的規律。 第一個規

律是上游機構文書筆迹與本機構文書筆迹的二分規律，其具體内容是： 上游機構文書

内部各層次間筆迹一致；上游機構文書的筆迹與本機構文書筆迹存在差異。 〔３〕第二

個規律是上游機構文書筆迹與送收記録筆迹的二分規律。 如以下各例：

８．丗四年七月甲子朔癸酉，啓陵鄉守意敢言之：廷下倉守慶書Ⅰ言令佐

贛載粟啓陵鄉。今已載粟六十二石，爲付券一上。Ⅱ謁令倉守。敢言

之。·七月甲子朔乙亥，遷陵守丞巸告倉Ⅲ主：下券，以律令從事。／壬

手。／七月乙亥旦，守府卬行。Ⅳ８ １５２５

例８是一份由啓陵鄉流轉到遷陵縣廷的文書。 根據這份文書的送收記録可以判

斷，這份文書的上游機構文書爲啓陵鄉所作，本機構文書爲遷陵縣廷所作。 〔４〕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上游機構文書與本機構文書、送收記録的筆迹在墨色、傾斜

度、筆畫粗細上的顯著差異（見圖２）。 其中上游機構文書和本機構文書可資比較的字

形較多（見表１），我們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兩者架構上的區别。

９．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佐州里煩故爲公田吏，徙

屬。事荅不備，分Ⅰ負各十五石少半斗，直錢三百一十四。煩冗佐署遷陵。

今上責校券二，謁告遷陵Ⅱ令官計者定，以錢三百一十四受旬陽左公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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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邢義田： 《湖南龍山里耶犑１（８）１５７和犑１（９）１—１２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簡帛網，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後載於《簡帛》第一輯，第２７５—２９６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又收入氏著《治國
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第４８４—４９８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１年；林進忠： 《里耶秦簡“貲贖文書”的書手
探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３１—３５頁。

單育辰： 《談談里耶秦公文書的流轉》，簡帛網，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後以《里耶秦公文流轉研究》爲題收
入《簡帛》第九輯，第１９９—２０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上游機構”爲文書傳遞至本機構前各機構的總稱。 “上游機構文書”指上游機構所作的文書層次，類似
於文書學概念中的“來文”。 “本機構文書”指本機構所作的文書層次，是對來文的處理意見。

趙炳清先生曾指出收文記録與送文記録只出現於存檔文書。 見趙炳清： 《秦代地方行政文書運作形態
之考察———以里耶秦簡爲中心》，《史學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８頁。 文書的存檔機構往往就是文書的
處理機構，也就是本文中的“本機構”，由此我們可以推出判斷處理、存檔文書機構的方法： 存有送文記
録的文書，文書的處理、存檔機構是文書中最後出現的發出文書的機構；僅存有收文記録的文書，處理、

存檔文書的機構是文書中最後出現的接收文書的機構。



計，問可（何）計付，署計年爲報。敢言之。Ⅲ三月辛亥，旬陽丞滂敢告遷陵

丞主：寫移，移券，可爲報。敢告主。／兼手。Ⅳ

廿七年十月庚子，遷陵守丞敬告司空主，以律令從事言。／̧ 手。即走

申行司空。Ⅴ８ ６３

十月辛卯旦，朐忍·秦士五（伍）狀以來。／慶半。　　兵手。８ ６３背

例９是一份經過旬陽左公田、旬陽縣廷，最終流轉至遷陵縣廷的文書，由於有送

文記録存在，我們可以判定處理這份文書的機構爲遷陵縣廷。 所以，這份文書的上游

機構文書爲旬陽左公田、旬陽縣廷所作，本機構文書爲遷陵縣廷所作。

從圖版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游機構文書與本機構文書在墨色、筆畫粗細等方面都

有明顯的差别（見圖３）。 而通過筆迹對比可見（見表２），旬陽左公田與旬陽縣廷文書

筆迹一致，它們在架構上與遷陵縣廷文書存在明顯的差異。

圖２
　　

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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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８ １５２５筆迹對比表

月 朔 陵 守 下 券

啓陵鄉文書

遷陵縣廷文書

表２　８ ６３筆迹對比表

月 遷 陵

旬陽左公田文書

旬陽縣廷文書

遷陵縣廷文書

　　上舉兩條筆迹規律是“往來書”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例證很多，由於篇幅所限，這

裏不再舉例。 〔１〕至於本機構文書與送收記録的筆迹對比，我們發現它們或相同，或相

異，並不存在明顯的規律。 〔２〕

三、“往來書”的文書運作

在第二節中，我們總結了“往來書”的筆迹規律，本節中我們將要據此分析“往來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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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角谷常子、游逸飛先生已發現了上游機構文書與本機構文書筆迹呈現二分的現象。 角谷常子先生認爲
遷陵縣廷直接在正本上批覆，需要進一步轉發的則發送抄本。 她又認爲“一般來説，如果某份文書被發
現於其收件的地點且有與正文不一樣筆迹的收件記録的話，則可以判斷該文書是在該出土地點收件的
原本”，如此，她實際已經區分了本機構文書與上游機構文書的筆迹。 游逸飛先生則直接以８ １５７爲
例，分析了筆迹的差異。 見角谷常子： 《論里耶秦簡的單獨簡》，《簡帛》第八輯，第１６５—１６８頁，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游逸飛： 《再論里耶秦簡８ １５７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簡帛研究二〇一二》第

６４—６９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本機構文書與收文記録筆迹相同的有簡８ １３３，與送文記録筆迹相同的有例９。 而８ １５７的本機構文
書與送收記録的筆迹皆有差别，這一點游逸飛先生已經指出，參看游逸飛： 《再論里耶秦簡８ １５７的文
書構成與存放形式》第６４—６９頁。



書”的運作過程。

基於筆迹分析，角谷常子、游逸飛、趙炳清三位先生曾先後給出了關於文書運作

的三種解釋。 角谷常子先生的觀點如下：

接收的文書正本之後再寫上已發送的文書的抄本，這種處理方法和居

延漢簡一樣。〔１〕

角谷常子先生的這一分析有效解釋了上游機構文書與本機構文書的差别，但是

將本機構文書全部歸納爲抄本，則尚可商榷。

游逸飛先生以８ １５７爲例，分析了文書的構成與存放形式，實際是分析了文書的

處理過程：

至此我們比較完整地恢復了里耶秦牘８ １５７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

它“曾經”是鄉上呈的正本，由壬書寫；送到遷陵縣後，由欣拆封並記録於背

面左側；再由第二位書手抄録遷陵縣丞對啓陵鄉的回覆，最後由欣寫下正本

的發出記録，始成爲遷陵縣的完整副本。〔２〕

游逸飛先生的分析有效解釋了上游機構文書與本機構文書、收文記録筆迹的差

别。 但由於當時《里耶秦簡（壹）》還未出版，他也認同劉瑞、黎明釗、馬增榮先生的觀

點，將次生文書視爲以原生文書格式寫成並發送的處理意見被改變格式後附於原文

書的抄本。 〔３〕

趙炳清先生也給出了自己的分析，如下：

１．撰寫公文由專門的書佐承擔，並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

簽署，此人即爲始發公文的責任者。在中間每一步處理環節書寫完畢都要

緊接着處理意見簽寫其責任者的名，同樣是以“某手”形式。公文在抄寫副

本時也要將這些署名照録。

２．收到文書後由責任者發閲，根據公文内容判斷是否需要回覆或轉發。

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簡背面最左邊寫下收文記録，某時某刻由誰送來，

緊接着在下面署名“某手”或“某發”，然後交給上級或存檔。如果需要回覆

或轉發，就要另製作一份抄件，將來文内容抄於其上，並且將原文件的書佐

署名照録於抄件的同一位置，然後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寫下記録，這些工作完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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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角谷常子： 《論里耶秦簡的單獨簡》第１６８頁。

游逸飛： 《再論里耶秦簡８ １５７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第６９頁。

游逸飛： 《再論里耶秦簡８ １５７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第６７頁。



成之後再把來文的原件交給上級處理或存檔。

３．發送公文要記録發送信息，收到公文要記録簽收信息。這種記録只

寫在己方作爲存檔的文本上，不會出現在發出的公文上面。也就是説，只要

看見公文上出現這種記録，我們就可以視其爲存檔文書，不再進入流通環節

了。因爲收發記録不屬於公文正文的必備要素，它是爲本部門檔案管理工

作服務的，所以没有必要記録在讓對方看到的公文發送件上面。收發記録

也可以作爲判斷公文屬性的一個標志。〔１〕

趙炳清先生所分析的文書撰作與處理程序有效解釋了上游機構文書與本機構文

書、送收記録筆迹間的差異，尤其指出文書的送收記録僅見於存檔文書，這應當是正

確的。

結合以上三位學者的討論，我們認爲“往來書”的撰作與處理程序應當如下：

① 甲機構按照原生文書的格式製作一式兩份的文書，其中一份作爲發送本發送

給下游的乙機構，另一份作爲保存本按照原生文書的格式書寫送文記録於背面左起

第一行。

② 乙機構在接受到甲機構傳來的文書後，先由文書封檢指定的職務者開啓文書，

由開啓者親書或稍後由他人代書收文記録於文書背面左起第一行。

③ 若文書無需回覆或轉發，則直接存檔。

④ 若需要回覆或轉發，那麽文書有兩種格式可供乙機構選擇。 第一種是按照次

生文書的格式緊接於收到的文書之後書寫本機構文書的内容，署上經手人的名字，作

爲文書的保存本；此外還需要另外製作一份内容、格式相同的文書，文書上僅有文書

的主體部分（日期、發文者、起語、正文、迄於、“某手”等結構），無收文記録，作爲發送

本發送給其他機構；文書發送後，則在保存本上按照次生文書的格式書寫送文記録。

⑤ 第二種格式是按照原生文書的格式製作文書，方法如①。 這種格式寫成的文

書需要乙機構在文書中轉引甲機構文書的内容。

⑥ 其他機構在收到乙機構傳來的文書後，開啓文書方式如②，處理方式如③或④
或⑤。

這樣的文書撰作與處理程序保證了：

① 文書在某機構的送收記録只出現於該機構的存檔文書上。

② 收文記録直接書寫於傳來本文書的背面，使得收文記録筆迹必然不同於來文

的筆迹，這就是上游機構文書與收文記録筆迹二分的原因。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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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趙炳清： 《秦代地方行政文書運作形態之考察———以里耶秦簡爲中心》第１３頁。



③ 本機構文書和送文記録按次生文書格式書寫傳來本文書之後，那麽它們的筆

迹必然不同，這就是本機構文書、送文記録與上游機構文書筆迹二分的原因。

④ 按次生文書格式製作一份與保存本主體部分内容、格式相同的文書，再傳遞給

其他機構，那麽這份文書必然内部各層次間筆迹一致，這就是上游機構文書内部各層

筆迹相同且没有送收記録的原因。

這樣的文書撰作與處理程序區别於上述三位學者觀點的内容如下：

① 保存本文書未必就是抄本。

首先，次生文書不是以原生文書格式寫成並發送的處理意見被修改格式後附於

原文書的抄本。 根據簡８ ６３可知，這份經過了旬陽左公田、旬陽縣廷的文書最終抵

達遷陵縣廷時，它肯定是以“原生＋次生”的格式書寫的。

那麽，保存本文書的本機構文書到底是抄本還是撰作本呢？ 游逸飛先生引用的

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

應該是遷陵縣長官在啓陵鄉所呈文書上進行批覆處理的底本及送文記

録，並非專門抄録的副本。回覆文書的正本當是照此底本作成，而非相反。

在來函原件上進行批覆處理，當是沿用至今的一種習慣做法。當然，批覆意

見可以是長官手書，亦可由長官口授、書手録寫。該木牘當屬於後者。〔１〕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們還無法找到判定保存本文書的本機構文書到底是抄本還

是撰作本的依據，但就實際操作而言，匿名專家的意見更值得我們考慮。

② 收文記録未必是“某發 ／ 半”中的“某”親書。 〔２〕

③ 需要回覆或轉發的文書根據文書的運行方向决定回覆、轉發文書的格式。

若是向上級機構回覆或轉呈的文書，則多數按照原生文書格式書寫，作爲結構獨

立的文書上呈。 這時文書中會使用套嵌結構，在正文中引用來文，如以下各例：

１０．丗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内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書舉事可爲恒

程者、洞庭上帬（裙）直，書到言。今書已到，敢言之。８ １５２

四月甲寅日中，佐處以來。／欣發。　　處手。８ １５２背

１１．丗二年三月丁丑朔朔日，遷陵丞昌敢言之：令曰上Ⅰ葆繕牛車薄

（簿），恒會四月朔日泰（太）守府。·問之遷陵毋Ⅱ當令者，敢言之。

Ⅲ８ ６２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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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游逸飛： 《再論里耶秦簡８ １５７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第６９頁。

署名相同的“某發 ／ 半”也有筆迹相異的情况，如簡８ ６４７和簡８ ６５７“朝半”，也有署名異筆迹同的情
况，如簡８ １５２和簡８ １７３的“欣發”和“端發”。



三月丁丑水十一刻刻下二，都郵人□行。　　尚手。８ ６２背

１２．丗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遷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Ⅰ朔日上所

買徒隸數。·問之，毋當令者，敢言之。Ⅱ８ １５４

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郵人得行。　　圂手。８ １５４背

１３．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遷陵守禄敢言之：沮守瘳言：課廿四年

畜Ⅰ息子得錢殿。沮守周主。爲新地吏，令縣論言史（事）。·問之，周不在

Ⅱ遷陵。敢言之。Ⅲ

·以荆山道丞印行。Ⅳ８ １５１６

丙寅水下三刻，啓陵乘城卒秭歸□里士五（伍）順行旁。　　壬手。

８ １５１６背

除此之外，也有少量上行文書采用“原生＋次生”文書格式抄寫後發出，這類文書中

會注明“寫上”。 它們多是需要完全謄録原文書内容的文書，其中以求報文書居多，如

下例：

１４．廿八年七月戊戌朔乙巳，啓陵鄉趙敢言之：令令啓陵捕獻鳥，得眀渠

Ⅰ雌一。以鳥及書屬尉史文，令輸。文不肎（肯）受，即發鳥送書，削去Ⅱ其

名，以予小史適。適弗敢受。即詈適。已有（又）道船中出操栮〈楫〉以走趙，

奊訽Ⅲ詈趙。謁上獄治，當論論。敢言之。令史上見其詈趙。Ⅳ８ １５６２

七月乙卯，啓陵鄉趙敢言之：恐前書不到，寫上。敢言之。／貝手。Ⅰ

七月己未水下八刻，□□以來。／敬半。　　貝手。Ⅱ８ １５６２背

需要回覆或轉發的下行文書，則采用“原生＋次生”文書格式抄寫後發出。 如前

舉例９，是洞庭郡向下轄各縣發送的轉發文書，其所轉原生文書現在無法探知具體内

容，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洞庭郡所作的轉發文書是以次生文書格式寫成的。

至於平行文書，則兩種格式的文書各占相當比例，以“原生＋次生”格式抄寫後發

出的文書，文書中會注明“寫移”，有時也不會標明，如以下各例：

１５．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辛巳，尉守蜀敢告之：大（太）守令曰：秦人

□□□Ⅰ

侯中秦吏自捕取，歲上物數會九月朢（望）大（太）守府，毋有亦言。Ⅱ問

之尉，毋當令者。敢告之。Ⅲ８ ６７＋８ ６５２

辛巳，走利以來。／□半。憙 ８ ６７背＋８ ６５２背

１６． 朔甲午，尉守傰敢言之：遷陵丞昌曰：屯戍士五（伍）桑唐趙歸Ⅰ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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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以廼十一月戊寅遣之署。遷陵曰：趙不到，具爲報·問：審以

丗Ⅱ

【署】，不智（知）趙不到故，謁告遷陵以從事。敢言之。／六月甲午，Ⅲ

臨沮丞禿敢告遷陵丞主、令史，可以律令從事。敢告主。／胥手。Ⅳ

九月庚戌朔丁卯，遷陵丞昌告尉主，以律令從事。／氣手。／九月戊辰

旦，守府快行。Ⅴ８ １４０

１７．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左公田丁敢言之：佐州里煩故爲公田吏，徙

屬。事荅不備，分Ⅰ負各十五石少半斗，直錢三百一十四。煩冗佐署遷陵。

今上責校券二，謁告遷陵Ⅱ令官計者定，以錢三百一十四受旬陽左公田錢

計，問可（何）計付，署計年爲報。敢言之。Ⅲ

三月辛亥，旬陽丞滂敢告遷陵丞主：寫移，移券，可爲報。敢告主。／兼

手。Ⅳ

廿七年十月庚子，遷陵守丞敬告司空主，以律令從事言。／̧ 手。即走

申行司空。Ⅴ８ ６３

十月辛卯旦，朐忍·秦士五（伍）狀以來。／慶半。　　兵手。８ ６３背

綜上，“往來書”在製作、傳遞、處理、存檔過程中經歷了從擁有效力的文書正本轉

向存檔的文書副本的過程。 就大部分文書而言，無論采用何種格式回覆、轉發，發出

的都是新生成的文書寫本或抄本。 至於回覆或轉發時采用的文書格式，則因文書目

的機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四、“以次傳”方式下的文書的傳存形態

《里耶秦簡（壹）》中文書傳遞的方式有“以郵行”、“以次傳”、“利足行”等，學界對

此已有較多討論。 〔１〕本小節在這裏主要討論的是“以次傳”文書的形態問題。

《里耶秦簡（壹）》“以次傳”文書中最爲完整的是８ １５９。 但８ １５９筆畫漫漶不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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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陳治國： 《從里耶秦簡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高榮： 《簡牘所見秦漢郵
書傳遞方式考辨》，《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６期；陳偉： 《秦與漢初的文書傳遞系統》，《古代東亞的
情報傳遞》，汲古書院２００８年，後載於《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藤田勝久： 《里耶秦簡與秦帝國的情報傳達》，《里
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清，游逸飛、陳弘音、姚磊等先生對釋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１〕９ ７１２＋９ ７５８是

一份類似的文書，兩份文書對讀，可以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釋讀８ ５１９的内容。 現將兩

份文書釋文寫録於下：

三月丁丑朔壬辰，【洞庭】□□□□□□□□□□□□Ⅰ

令□□□·、門淺、上衍、零陽□□□以次傳□□□□□Ⅱ
書到相報□□□□門淺、上衍、零陽言書到，署□利發。Ⅲ

□□手。道一書。·以洞庭發弩印行事□□恒署Ⅳ

酉陽報充，署令發。／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都郵人辰以来。／□發。Ⅴ

遷陵報酉陽，署令發。Ⅵ

□□□□【布令】囗Ⅶ８ １５９背 〔２〕

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叚（假）守齮下□：聽書從事。臨沅Ⅰ下·（索）。

門淺、零陽、上衍，各以道次傳。别書臨Ⅱ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鐵官，Ⅲ皆以

郵行。書到相報，不報，追。臨沅、門淺、零陽Ⅳ、【上衍】□言書到，署兵曹

發。／如手。道一書。·以洞庭候印 Ⅴ９ ７１２＋９ ７５８

遷陵報酉陽，署主令【發】 Ⅰ

充報零陽，金布發。恒署。丁四。 Ⅱ

酉陽報充，署令發。 Ⅲ

七月己未水十一刻刻下十，都郵人□以來。／□發。Ⅳ９ ７１２背＋９

７５８背 〔３〕

“酉陽報充，署令發”、“遷陵報酉陽，署令發”分别是充、酉陽向酉陽、遷陵發出的

求報文書；根據緊接其後的次生文書８ １５５的日期“四月甲寅”判斷，“四月癸丑水十

一刻刻下五，都郵人辰以来”是遷陵縣廷作出的收文記録。

觀察８ １５９簡背的布局我們可以發現，這幾份文書的布局比較混亂（見圖４）。

我們可以看到，遷陵收文記録最後的幾個字的布局因酉陽文書而被迫向左側收緊；酉

·６７１·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游逸飛、陳弘音：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注４８、４９、５０；姚磊： 《讀〈里耶秦簡（壹）〉札
記（一）》，簡帛網，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９日。 下文８ １５９釋文即據以上學者意見改定。

“遷陵報酉陽”的“報”原未釋出，字形爲 ，根據兩份文書對讀，可知此字當是“報”字。

釋文引自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 《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２０１４年９月３日，後收入
《簡帛》第十輯，第１９６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原文簡號爲９ ７１２，現據《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
簡》改爲９ ７１２＋９ ７５８。



陽文書也向左書寫以避開“恒署”二字；充、酉陽文書和遷陵收文記録在布局安排上並

無次序，這些現象反映了這些文書可能並没有經過統一的整理。

圖４　８ １５９背布局
　　　　

圖５　９ ７１２背＋９ ７５８背布局 〔１〕

９ ７１２＋９ ７５８簡背的布局同樣散亂（見圖５）。 我們可以看到，這四縣文書的布

局同樣没有次序，筆迹差異也較大，顯然也没有經過統一的整理。

我們可以推想，“以次傳”的文書傳遞方式中傳遞的文書應當是文書的原件，這與

普通往來書傳遞的是文書抄本有所不同。 當郡作出“書到相報”的要求時，每縣在收

到文書後，應在原本上寫上求報文書，然後抄録下全部的文書内容，作爲保存本，原件

文書則繼續傳遞給下一個縣。 〔２〕所以簡９ ７１２＋９ ７５８簡背作爲文書第一站的零

陽將求報文書書於簡背中央，而其他各縣文書只能將文書安排到簡背的其他地方。

·７７１·

《里耶秦簡（壹）》所見“往來書”的文書學考察

〔１〕

〔２〕

圖版引自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 《里
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第１１５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６年。

若郡里未作“書到”相報的要求，則各縣不必書寫求報文書，如８ ６５７。



遷陵縣應當是零陽一道的最後一站，故而將收文記録直接寫在傳來的原始文書上，將

其作爲保存本收藏。 以此爲基礎，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别書”的概念。 “别書”就是

在道次之外向其他機構傳遞文書的程序，傳遞的是文書的謄録本，而非各道依次傳遞

的原始文書。 〔１〕

趙炳清先生根據１６ ６指出了“以次傳”傳遞方式中用語“傳”與“别書”的區别：

“傳”指傳遞文書的正本，因此各平行機構在傳閲文書後保留的存檔本是抄録的文書

副本；“别書”指傳遞抄録的副本。 〔２〕雖然這裏“正本”、“副本”的概念的使用還有可商

榷的地方，但是趙炳清先生指出“以次傳”傳遞的是文書原件，“别書”傳遞的是文書抄

件的這一觀點應當是正確的。 那麽在“以次傳”語境下的用語“傳”是否就意味着“傳

遞原件”呢？ 爲方便討論，我們現迻録１６ ６相關内容於下：

三月庚戌，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聽書從事。尉别書

都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别啓陵、貳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釦手 〔３〕

簡１６ ６與前舉簡８ １５９、簡９ ７１２＋９ ７５８有所不同。 前兩份文書明確指出

了文書傳遞采用“以道次傳”的傳遞方式，而簡１６ ６並未明確叙述，但是却明確交代

了文書傳遞的路綫，從内容來看，這份文書采用的也應該是“以次傳”的文書傳遞方

式。 我們可以看到，尉“别書”都鄉、司空後，司空要“傳”文書給倉。 “别書”顯然是謄

寫抄本並傳遞之意，這裏“傳”與“别書”對舉，其含義應當不同。 如此“傳”應當指傳遞

文書原件之意。 但是 “傳”與 “别書”的對立僅見此一例，在 “以次傳”語境下的用語

“傳”是否就是就意味着“傳遞原件”還有待其他材料公布後檢驗。

結　　論

本文所得主要結論如下：

·８７１·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里耶秦簡（壹）》中有“傳别書”一語，見簡８ ６５７：“遷陵守丞膻之敢告尉官主： 以律令從事。 傳别【書】

貳春，下卒長奢官。”此外簡８ ２２８有“内史守衷下： 縣以律令傳别□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懷疑“别”字後當是“書”字，我們認同這一觀點。 但是綜觀各材料我們發現“别書”從未作名詞使用，因
此“别書”不應當如整理者所言是一種文書類别。 結合簡８ ９０４＋８ １３４３“以律令從事，傳書”的内容，

我們懷疑簡８ ６５７當斷讀爲“遷陵守丞膻之敢告尉官主： 以律令從事，傳、别【書】： 貳春下卒長奢官”。

簡８ ２２８可斷讀爲“内史守衷下縣： 以律令傳、别□ ”。

趙炳清： 《秦代地方行政文書運作形態之考察———以里耶秦簡爲中心》第１０—１１頁。

釋文引自《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標點爲筆者所添。 見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
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第６９頁。



“往來書”的格式可以分爲原生文書格式和次生文書格式兩種。 次生文書是依附

於原生文書的文書層次。 根據“某手”和送文記録的位置，我們可以判斷文書層次的

格式與性質。

“往來書”内不同的文書層次和結構間筆迹對比呈現出兩個明顯的規律。 第一個

規律是上游機構文書筆迹與本機構文書筆迹的二分規律，其具體内容是： 上游機構文

書内部各層次間筆迹一致；上游機構文書的筆迹與本機構文書的筆迹存在差異。 第

二個規律是上游機構文書筆迹與送收記録筆迹的二分規律。

根據筆迹規律我們可以推出“往來書”文書運作的基本流程。 文書撰作者會根據

文書接收機構的層級選擇不同的文書格式。

“以次傳”方式下傳遞的文書形態有别於一般機構間傳遞的文書形態，傳遞的是

文書的原件，而非抄本。

以上是本文根據《里耶秦簡（壹）》所見“往來書”而總結的格式、筆迹和運作的一

般規律，符合這些規律的文書占“往來書”中的絶大多數。 但是這些常例之外，又往往

有特例，例如學界討論最多的《里耶秦簡 （壹）》出版前公布的第九層貲贖文書和簡

１６ ５等。 這些文書今天看來其實與常例相違： 第九層的貲贖文書没有收文記録，且

上游機構文書内部筆迹不同，即陽陵縣文書與洞庭郡文書筆迹存在差異；簡１６ ５有

兩條收文記録。 此外，《里耶秦簡（壹）》中與常例不同的還有簡５ １（上游機構文書與

本機構文書筆迹一致，且無送文記録）、簡８ １３５（文書各層次筆迹一致）等等。 這些

非常例的文書有些可能是文書傳遞、處理過程中未按規制運作而出現的錯誤，但也有

一些可以引導我們作深一步的思考。 例如第九層的貲贖文書，它們很可能是陽陵縣

的文書原件附上了洞庭郡的處理意見後的文書，也就是説洞庭郡把應當作爲保存本

的文書傳遞到了遷陵。 結合簡５ １，這種不符合常例的現象是否和“當騰騰”有關也

可以值得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考慮。 總之，未來隨着材料進一步地公布，這些鮮見的特

例也許會變得常見，這些文書將爲我們進一步探討秦文書制度，深化我們對秦文書工

作的認識提供新的依據。

附記：本文根據作者碩士論文中的相關部分改寫而成。碩士論文承作者碩士導

師陳偉老師指導完成，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及清華大學簡牘研讀班各位老師和同

學對本文觀點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惟文中疏誤，由作者本人負責。

（張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

·９７１·

《里耶秦簡（壹）》所見“往來書”的文書學考察


